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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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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王波

“99元抢购原价880元少儿艺术课程”“原价5980元

的课程现在只要1890元”……暑期，这样的培训广告屡见

不鲜。但原价到底是多少呢？这优惠，到底是消费者捡了

便宜，还是商家的噱头？对此，德清县市场监管局综合行

政执法队近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查处校外培训机构价

格欺诈、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德清县三仟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微信小程序上发

布“99元抢购原价880元少儿艺术课程（共计16课时）”标

题的广告，吸引家长纷纷下单。但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

现，艺术课程课时费根据课程不同、课时长短均不同，没有

明示880元的价格，也从未有过880元的成交记录，因此

无法确认为原价。

无独有偶，德清县瑞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招生宣传

单页上赫然写着“二、三年级暑假班，语数英36次课72课

时，课程优惠：原价5980元，现1880元”。经查，对于上述

价格，当事人也无法提供实际成交记录。

依据我国价格法第40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第7条的规定，市场监管局责令这两家培训机构改正

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罚款。

法规依据：
执法人员介绍，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规定，经营者对

未销售过的商品开展促销活动，不得使用“原价”“原售价”

“成交价”等类似概念，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商品在本经营场

所已有成交记录。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所称“虚

构原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原价属于虚假、

捏造，并不存在或者从未有过交易记录。所称“虚假优惠折

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打折前价格或者通

过实际成交价及折扣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

前款所称“原价”是指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

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如果

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

作为原价。

通讯员 海薇

去年，海宁的葛女士在逛街时看到当地某舞蹈培训机

构的广告，进一步了解后，她觉得该机构的VIP课程很符

合她的需求，就在去年9月4日与该舞蹈培训机构签订了

一份舞蹈培训合同。双方约定，葛女士选择VIP全能明星

教练班培训课程，课程详细内容以培训机构公布的课程表

及授课内容为准；培训期为6个月，培训费为28800元，同

时也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当天，葛女士就缴纳了

28800元培训费，培训机构出具收据一份，收据中同时载

明缴费后概不退还。

合同签订后，葛女士开始参加培训。但到了9月27

日，葛女士就授课内容提出了异议，认为自己想学的舞种

这里没教，培训机构则表示，这里只能提供一部分舞种的

培训，但可以送葛女士去杭州总校学习其他舞种。对此，

葛女士很不满意，以合同约定授课地点在海宁为由，拒绝

继续参加培训，并要求退费。双方协商后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葛女士遂将培训机构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全部培训

费，并支付1000元违约金。

海宁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虽签订了舞蹈培训合

同，但双方仅约定了培训期限、费用等基础内容，未对具体

的授课规划以及各个舞种的培训顺序、时间、时长等进行

详细约定，故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导致原、被告产生争

议，事后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原告为

此要求解除合同，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但原告已参加培

训21天，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该21天的培训费3360元。在

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已按约定为原告提供了舞蹈培训，故

不能认定为违约。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剩余

培训费25440元。

培训机构不服提出上诉，后该案经嘉兴中院二审

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培训机构需按期返还葛女

士培训费 24440 元，如逾期返还，则按一审判决金额

执行。

法官提醒：
该案中，导致双方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份培

训合同的约定过于“粗放”，而这也是消费者与培训机构就

合同履行产生异议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虽然最终法院支

持了消费者要求退费的诉请，但维权过程毕竟需要花费时

间、精力；反过来，培训机构输了官司，也丢掉了这一单生

意。可以说，这样的纠纷，其实没有赢家。如果当初在签

订合同时，双方都能够再细致一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此

类情况的发生。

因此，我们建议消费者，除了仔细阅读合同约定，全面

了解合同内容，包括培训费用、培训方式、培训地点、退款

条件等条款外，如果对培训内容有特殊要求，一定要进行

具体约定，如课时、课程内容、授课老师等，并务必要求培

训机构将这些承诺全部写进合同。同时，还应注意留存收

据、合同、广告等，万一培训机构的承诺不兑现，可作为维

权的有力证据。

新装修的房子被污水浸泡
楼下住户承担
95%赔偿责任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郑金悦

新装修的房子还没住热乎，因楼下排水管堵塞

致卫生间污水反溢，温馨的小家突然变成了事故现

场。李先生一气之下把楼下业主和物业告上了法

庭。日前，宁波高新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财产损

失赔偿纠纷。

李先生是某小区16楼的业主。去年6月的一

天，他回家打开门就闻到了一股臭味，随后的画面让

他作呕。污秽物伴着水流淌到各个房间，深度约有5

厘米，家中地板、家具、地毯、部分电器等均遭到浸泡，

受损严重，李先生立即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

物业工作人员在清理了现场后，找到了原因。原

来，楼下的15楼住户曾因发现管道支管口漏水，在管

内塞入用鞋带捆绑的抹布等物品，并用水泥封堵。为

防止再度渗漏，事发前，物业工程部曾应该住户要求，

又在管道外包裹水泥加固，排水管因此堵塞，污水无

法下排而返涌。

李先生的房屋已无法居住，需要彻底消毒、重新

装修，于是将15楼房屋产权人许某、物业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25万余元，并支付其房屋在

修复期间，李先生在外租房所产生的房租费。

经鉴定，法院酌定李先生的损失合计24万余元。

法院认为，许某作为15楼房屋所有权人，对其房

屋内设施负有管理义务，其房屋内排水管被不当堵塞

导致原告财产损失，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此外，

被告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公用设施养护人和管理人，未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高新区法院酌定被告许某承担95%的赔偿

责任，物业公司承担5%的赔偿责任。

宣判后，原告李先生和被告许某均提起上诉。近

日，宁波中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永康的章女士和朋友网上团购了9.90元

的肠粉靓汤套餐各一份，订单写明“仅限堂食，

不可打包”。6月30日晚上，2人到店里就餐，

又各自额外买了一份煲仔饭。

肠粉套餐和煲仔饭都上桌后，章女士和朋

友觉得吃不完，便向店家提出打包。然而，店员

拒绝提供打包盒。2人表示可以自费买打包

盒，也被告知不行。章女士和朋友认为，现在提

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店家这样做不合理，于

是用手机拍照留证后，投诉到永康市消保委。

经消保委调查和调解，小吃店老板娘向章

女士和朋友表示道歉，并爽快答应，赠送2份

煲仔饭给2人。

消保委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第七条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

通过在菜单上标注食品分量、规格、建议消费

人数等方式充实菜单信息，为消费者提供点餐

提示，根据消费者需要提供公勺公筷和打包服

务。同时，消费者要注意适量点餐、理性消费，

避免明显浪费。

味道不纯
近年来，“食品级”化妆品的说法

颇为流行。商家宣称这类化妆品的原

料都是“纯植物、无添加”的，达到“能

吃”的标准。其实，所谓“食品级”化妆

品，往往含有不同成分的化学原料，且

其内在成分根本不透明。法律明确规

定化妆品宣传不能含有“纯植物”“纯

天然”等绝对化的词语，商家违规玩噱

头，动机一点也不纯。 李嘉

99元抢购原价880元的少儿课程？

“原价”查无实据，属于价格欺诈

培训合同细节约定不明确
法院：支持消费者退课退款

“仅限堂食，不可打包”？
消保委：商家提供打包服务
既是法律规定又是良风美俗


